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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4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无条件通过，于 2017 年 9 月 7 日完成封卷，并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取得证监会《关

于核准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91

号）。 

根据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的

操作规程》（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的规定，公司对自取得证监会核准文件

之日（2017 年 11 月 7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自查，并说明如下： 

1、公司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2、没有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1）公司 2017年 1-9月的业绩和经营情况 

①2017年 1-9月业绩情况 

公司 2017年 1-9月主要经营数据以及较上年同期业绩变动对比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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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321,152,255.29 1,140,321,250.37 15.86% 

利润总额 65,702,896.08  88,519,124.09  -25.78% 

净利润 44,164,055.34  63,544,945.36  -3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7,536,540.51  57,790,244.77  -3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2,820,531.91 53,060,747.89 37.24% 

②公司 2017 年 1-9 月业绩情况说明 

公司 2017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4,416.41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的

6,354.49 万元下降 35.05%，主要原因是公司针对公众股东诉讼事项根据谨慎性原则，按

原告提出的诉讼金额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2017 年 1-9 月已正式立案的诉讼金额合计为

3,702.72 万元，公司计提了预计负债 3,702.72 万元，同时计入 2017 年 1-9 月的营业外支

出并计入非经常性损益。公司 2017 年 1-9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为 7,282.05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的 5,306.07 万元增长 37.24%。 

（2）公司 2017 年度及 2018 年一季度的业绩和经营情况 

①2017 年度业绩情况 

公司 2017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以及较上年同期业绩变动对比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1,951,301,801.19 1,872,486,064.25 4.21% 

利润总额 151,523,916.96 140,291,198.18 8.01% 

净利润 151,523,916.96 140,291,198.18 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2,464,299.98 98,407,615.70 1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1,708,080.81 100,943,747.10 0.76% 

②2018年一季度业绩情况 

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公告《2018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8 年一季度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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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892.53万元-4,865.6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0%-150%。 

（3）公司后续经营分析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正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公司已经针对公众股东诉讼事

项全额计提了预计负债并计入营业外支出。根据公司预计，公司从浙江德美涉案人员追

回的款项应足以完全覆盖公司因上述公众股东诉讼事项产生的损失。此外，公司控股股

东顺灏投资已承诺，若公司从浙江德美涉案人员追回的款项不足以覆盖上述公众股东诉

讼事项产生的损失，顺灏投资将为上市公司承担兜底补偿责任，确保上市公司不会因此

事项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4）影响公司当期业绩主要事项的披露情况 

相关影响事项的描述和分析已在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2017年度业绩快报》、

《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中进行了充分公开披露。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人

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申请文件中

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经办公司业务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代表人、律师和会计师均未发生更

换；其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代表人和律师均未受到有关部门的重大处罚。 

经办发行人业务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有关

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等情况的说明如下： 

立信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调查通知书（深专调

查通字 20151031）。该调查主要针对立信在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武汉国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涉嫌未勤勉尽责出具了含有虚假内容的审计

报告而进行的立案调查。该项目注册会计师为周铮文、陶奇。目前尚未最终结案。 

立信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调查通知书（深专调

查通字 2016251）。本次调查主要针对立信在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而进行的立案调查。该项目注册会计师为邹军梅、程进。目前尚

未最终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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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被行政处罚、立案调查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未参与公司的审计工作，公司签

字注册会计师沈斌、张勇、周琪、林闻俊也未参与上述被行政处罚、立案调查项目的审

计工作，未受到行政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按照中国证监会现有规定，上述被行政处罚、立案调查的情况不影响立信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审计等工作。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10、公司未做盈利预测。 

11、公司及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

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公司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公司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公司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实质性影

响的事项。 

综上所述，自领取批文之日至本承诺函签署日，公司未发生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文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所述的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及对投资者做

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事项，申报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及有关法规规定的各项发行条件。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

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 

公司承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发行对象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文件

的规定，发行对象和发行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平、公正原则，本次定向增发询价对象不包

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

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以上机构及人员亦不会通过资产管理

产品计划等间接方式认购。 

本次定向增发询价对象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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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所规定

的私募投资基金，应在申购报价日前按以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

基金的备案，否则报价无效。 

本次提供给定向增发询价对象的材料及发行数量、发行规模与封卷稿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29日 




